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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张秀辉）近日，海口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侦办贩毒案
件返程中，擒获一名涉嫌抢劫、强奸（未
遂）犯罪嫌疑人，及时解救受害女性。

据介绍，3月21日凌晨2时许，龙华
分局禁毒大队民警陈福榆与辅警韩青
定押送涉毒嫌疑人到看守所后，途经学
院路海南医学院路段时，发现该路段有
一辆大卡车停在路边，大卡车前方地面

上躺着一辆电动车，后方也停放一辆电
动车，一名男子站在卡车旁四处观望。

以为是出了车祸，两位民警随即下
车盘查。在此过程中，附近隐约传来的
呼救声引起了陈福榆和韩青定的警觉，
两人循声查看，发现大约100米远处一
未启用的商铺门口有一男子正与一名
女子扭在一起。见此情景，陈福榆和韩
青定迅速冲向商铺，嫌疑人见有警察过
来，起身后骑上电动车准备逃跑，陈福

榆迅速冲到嫌疑人背后，将嫌疑人连人
带车扑倒，并与随后赶到的韩青定将嫌
疑人控制。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王某万今年
29岁，屯昌人，前两年一直在云南做生
意，由于生意受挫，欠下10多万元外债
后回到海南。今年3月初，王某万来到
海口准备与朋友合伙做生意，事发当
晚，他刚与朋友喝完酒独自骑车返回租
住房。

在经过海南医学院大门附近时，看
到受害人张某停下电动车在路边打电
话，便心生歹意，欲抢夺张某手机。王
某万悄悄把自己的电动车停在张某后
方，步行到张某身后伸手抢手机，但张
某抓的紧没有抢到。他因此恼羞成怒，
将张某连人带车推倒并拖到附近一家
商铺门口，对其实施殴打，直到张某不
敢反抗后，才抢走张某的手机，之后又
心生邪念，意图强奸张某。

在进行施暴的过程中，有路人经过
张望，王某万便向路人大声吼道：“看什
么看，没见过夫妻闹别扭的。”然而，被
民警抓获，王某万却表示：“现在非常后
悔，如果不是警察把我抓来，不知后果
会多么严重。”王某万低头忏悔。

审讯中，王某万对其抢劫、强奸（未
遂）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其已被
龙华区警方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
理中。

因做生意受挫欠10多万元外债心生歹意

男子当街抢劫被民警抓现行

本报牙叉3月29日电（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康忠强 符恩壮）近日，白沙法院审理一宗非法狩
猎案件，王某锋、王某辉两人持射钉枪进入鹦哥岭
自然保护区非法狩猎，猎捕4只松鼠。最终，两人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据查，王某锋、王某辉为五指山毛阳人，两人
于去年10月底携带射钉枪、铁夹等禁用工具，进
入鹦哥岭自然保护区什运片区鹦哥嘴后山处进行
非法狩猎，猎捕到4只松鼠。随后，保护区护林员
在日常巡山时发现正在非法狩猎的王某锋、王某
辉，并当场控制两人。之后，护林员向保护区森林
公安局报案。被逮捕归案后，两人对自己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两人承认潜入鹦哥岭非法狩猎主
要是为了找点野味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锋、王某辉擅
自进入禁猎区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已构成非法狩猎罪，两人被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没收射钉枪等非法猎捕
用具。

进入自然保护区非法狩猎

五指山两村民分别获刑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 王英超）海口一房地产中介
在网上发布了不准确的房产信息，吸引
了河北省邯郸市王女士千里迢迢来海南
购房，交纳定金后才发现该楼盘的实际
土地使用年限与网站中发布的信息不一
致，便愤而投诉到海口市工商部门。工
商执法人员对该房地产中介的不实行为
依法进行查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罚款5000元。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王女士因在某
房地产中介网站浏览了一则房产信息
后，从河北千里迢迢来到海南万宁的某
楼盘欲购买一套住房。交纳了定金后，
王女士发现该房地产中介发布的土地年
限与实际情况不符，遂将该情况投诉到
房地产中介网站注册地所在的海口市工
商局。海口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本着“消
费者权益至上”原则，先后两次召集当事
双方进行调解。

经过工商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使
当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由房产中介网
站赔偿王女士差旅、住宿等费用共1.5
万元，当事双方均对工商部门的调解表
示认可。

房地产中介发布
不实信息被罚
并赔偿购房者1.5万元

琼海一椰汁企业
“傍名牌”被罚46万
并被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本报嘉积3月 29日电（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符发）为了傍上知名商品“椰
树”牌天然椰子汁，琼海一食品企业在生
产的椰汁饮料外包装上和“椰树”牌椰汁
高度相似，让消费者很容易混淆。琼海
工商部门经调查取证后，对该企业处以
罚没46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执法
局2015年向琼海市工商局移送了一起
案件，内容为椰树集团有限公司投诉琼
海今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今喜”牌椰
汁的包装装潢，涉嫌假冒其公司生产的

“椰树”牌天然椰子汁特有的包装装潢。
工商部门查证，今喜牌新专利椰汁

的外包装上“椰汁”与椰树牌椰汁的外包
装上“椰树”字样的字体、大小和颜色基
本一样，足以造成消费者将“今喜新专利
椰汁”和“椰树牌椰汁”相混淆，构成侵
权。而“椰树集团有限公司”的“椰树”牌
椰汁的包装装潢在此日期前已经使用，
并于2006年5月24日获得外观设计专
利证书（证书号：第531535号）。“椰树”
商标也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
为驰名商标，为知名商品，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琼海市工商局责令今喜食品有限公
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人
民币23.448835万元，并处以违法所得
一倍罚款人民币23.448835万元，两项
合计46.89767万元上缴国库。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钟坚）近日我省本岛天气晴好，林
草防火压力剧增。记者从省消防总队了
解到，3月份以来，我省共发生火灾91
起，其中因烧荒、野外生火引发的树林、
草地火灾19起，占火灾总起数约21%。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消防部门提醒：在清
明扫墓时，需注意用火安全，树立文明祭
扫观念，保护绿水青山。

据了解，清明节期间，全省各地消防
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以公墓、陵园、寺
庙等祭祀场所以及文物古建筑、旅游风
景区、商场市场等公众聚集场所为重点，
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检查。在
祭祀集中时段，对集中燃放烟花爆竹和

焚烧香、纸、烛的重点部位现场驻守，做
到“一点一警”。同时，积极配合森林防
火部门做好有关工作，指导派出所加强
对林区的监督检查。

消防部门提醒，根据国家林业局、
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
事案件管辖和立案标准》规定：失火造
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以
上，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立案；
过火有林地面积为10公顷以上，或者
致人死亡、重伤5人以上的为重大案
件；过火有林地面积为50公顷以上，或
者死亡2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如果在祭祀过程中发现山火，应及时
报警，不建议无经验群众贸然救火。消防

部门表示，山火不同于一般的民宅起火，
不确定因素太多，建议群众扑救过程中要
注意做好个人防护，时刻注意风向变化，
防止反被大火围困造成人员伤亡。

同时，消防部门提醒，山火受风向、
森林密度、气候等影响较大，加上山林一
般缺少水源，扑救难度更大。所以在清
明祭祖期间，在林区一律禁止用火，建议
群众不要燃烧蜡烛、纸钱和燃放烟花鞭
炮。如果野外用火，一定要等到火熄灭
后再离开，一旦发生火情，不可惊慌，要
及时拨打森林火警电话或“119”报警电
话。群众在报警后，要快速转移，撤离到
安全地带，切忌顺风跑，要选择已经过火
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用衣服蒙

住头部，快速逆风穿越火线，就近跑到有
河流、河沟、无植被或植被稀少的迎风平
坦地段，用水浸湿衣服蒙住头部，两手放
在胸部，卧倒避烟、火。在卧倒避烟、火
时，尽量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扒个土
坑，紧贴湿土呼吸，避免烟害。

此外，报警人要尽可能详细地告知
包括是否有人员被困、有没有人在施救
等信息，越详细越好。

为保护绿水青山，消防部门除了倡
议人们自觉维护祭祀场所公共秩序，遵
守有关防火规定，不在山头、林地、公墓
内违规用火外，还建议人们通过敬献鲜
花、种植纪念树等文明健康的方式来缅
怀先烈、追思先人。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丁影）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纪委日前对
省农业厅农产品加工处原处长双清国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双清国在担任省农业厅计划财务处（省
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调研员、产业规划处处长期
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在纪律审查期间，双清国能主动配合组织调
查，主动交待、如实坦白问题，认错悔错，积极退缴
违纪所得。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省纪委
常委会和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给予
双清国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科级
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省农业厅原处长双清国
严重违纪被处分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张振汉）3月28日20时30分
许，海口市龙华区丁村路口某超市门前发
生一起因群众误以为有人拐卖儿童而引
发的群体性阻挠执法事件。海口警方接
报后快速出警处置，证实未发生拐卖儿
童案件，并顺利将涉案嫌疑人刘某等相
关人员带回派出所审查，及时平息事态。

据警方调查，嫌疑人刘某（男，汉
族，37岁，河南夏邑县人，现住海口市某
工地），因与家人发生争执后已经流浪
在海口丁村附近一个多月，平时以捡拾
废品为生。在此期间，刘某与在丁村附

近上小学的吴某海（男，12岁，海口遵谭
镇人）、吴某岗（男，10岁，海口遵谭镇
人）等几名孩子经常在一起玩。

3月28日19时许，刘某在丁村路
口某超市门口处遇到吴某海、吴某岗
等三名小孩，并请他们吃了一碗粉汤，
但是孩子们说没有吃饱，刘某没有钱，
就拿出他从废品收购站偷来的手机让
小孩拿去卖。20时许，手机没卖出，刘
某就训斥三名小孩笨，并用手拍了其
中一名小男孩的头，小男孩的哭声引
来群众围观。20时20分许，女青年兰
某（17岁，贵州毕节人，现住海口市琼

山区）见状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要求刘
某不要训斥孩子。

此时便有围观群众说：这个男子
（刘某）是拐卖小孩的，不能放他走。20
时37分许，铁桥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
现场后将刘某带上警车，一些不明真相
的群众拉开车门殴打刘某致其受伤。
期间一些群众多次踹踢警车车体，攀爬
到警车车顶踩踏，甚至推掀警车、将警
车车窗玻璃砸破。兰某在劝阻时反被
现场群众误认为是刘某的同伙也遭到
殴打。民警极力维护现场秩序，劝说群
众不要阻碍执法。23时30分许，警方

将刘某、兰某等顺利带离现场。
目前，被刘某偷盗手机的失主王某

（男，47岁，系刘某老乡）已到案协助调
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吴某海、
吴某岗两名小孩已同家长到公安机关
说明情况，警方正在积极查访其他小
孩，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遇事一
定要冷静，不要听信未经证实的传言，
不要参与围观起哄和阻挠执法。警方
表示，将对造谣传谣、阻挠执法、殴打
他人、打砸警车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依
法进行严惩。

网传“海口有男子偷小孩被抓”不实
警方：真相已查明，将依法严惩造谣传谣阻挠执法者

芒果林着火
消防快速处置

3月28日，G98环岛高速
西线段崖城往三亚方向266公
里处，一荒废的芒果林着火，过
火面积约1000平方米。

消防人员接警后，出动了
两辆水罐消防车和12名消防
官兵到场处置，经过消防人员
约30分钟的扑救，林地火情得
到了控制。火灾原因有待进一
步调查。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通彬 摄

男子电玩城内
11天盗6部手机获刑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符彦姝 通讯员崔善红）临高男子王某真专门到海
口市龙华区一电玩城内“守株待兔”，11天内趁他
人玩游戏之际盗走6部手机。近日，海口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王某真有期徒刑1
年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现年31岁的王某真是海南临高人，2012年
12月14日18时许，他来到海口市龙华区一电玩
城伺机扒窃，后趁廖某唯玩游戏不备之时，将其放
在游戏机上的一部价值2790元的手机盗走。在
随后一星期内，王某真多次在该电玩城，趁他人专
心致志玩游戏时下手，又盗窃了4部手机。2012
年12月25日21时许，王某真在电玩城盗窃一部
手机后，继续寻找作案目标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
获。2012年12月27日王某真被刑事拘留，被取
保候审后潜逃，直到2015年9月9日在临高被警
方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真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
6843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予惩处，遂作出
上述判决。

女子贩卖冰毒6次
获刑3年2个月

本报那大3月29日电（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罗凤灵 王柱进）昌江女子何某先后6次贩卖冰毒
给朋友。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裁定，维持昌江法院一审判决，何某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2014年6月至7月8日，吸毒人员黄某（已治
安处罚）先后5次通过电话向何某购买冰毒，并支
付给何某毒资共计1050元。何某带着毒资与苏
某欣（已另案处理）交易后，再将冰毒转交给黄
某。2014年7月10日10时许，吸毒人员郭某（已
治安处罚）通过电话联系何某购买300元冰毒，何
某电话与苏某欣约好购买冰毒的地点后在宾馆被
公安民警抓获。

一审法院认为，何某违反毒品管理法规，6次
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给他人，属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遂作出上述判决。宣
判后，何某不服，上诉称为了给朋友帮忙，因不懂
法而犯法，请求二审法院减轻刑罚。

3月以来我省发生火灾91起，其中因烧荒等引发火灾19起

清明祭扫 谨防火灾

清洁家园 灭蚊防病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马珂）
海南天气转暖，人们终于脱下厚厚的冬
装，尽享阳光。然而，不少细心的人发
现，蚊子卷土重来，滋扰生活。

“白天不能在水多草多的地方，晚上
必须要挂蚊帐，否则一天下来一定会被
咬好几个包。”海口市民李峰说道。除了
滋扰，蚊子还会传播疾病，为此我省发动

“灭蚊防病”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同时省
卫生计生委支招防蚊灭蚊“秘籍”。

据了解，蚊子是夏秋季节非常多
见的一种有害昆虫，可传播许多疾病，
影响人体健康。蚊子可以传播寨卡病
毒、登革热病毒、黄热病病毒、东部马
脑炎病毒、委内瑞拉脑炎病毒、辛得毕
斯病、基孔肯雅病毒、乙型脑炎病毒、

圣路易斯病毒、西尼罗病毒等，可引起
脑炎、出血热、肝炎、发热、轻度不适、
关节炎等。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蚊虫
活动期较长，防治任务十分艰巨。每年
3月—4月蚊虫密度出现第一个高峰，
10月又出现一个小高峰。因此，应在蚊
虫密度达到高峰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清除孳生地，降低蚊虫密度。

“我省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岛建
设，各种重大的国际会议和赛事活动频
繁，游客和来宾数量逐年增加，如果不
能做好灭蚊工作，一旦寨卡病毒等蚊媒
传染病传入，其对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的负面影响必然是不可估量的，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说

道。
据介绍，今年以来，省爱卫办根据

国家和省的有关要求，以及全国爱卫
办的部署，已经组织开展了“清洁家
园 灭蚊防病”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还
结合保障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顺
利举行开展一系列灭蚊防病活动，成
效明显。

对于广大市民该如何防蚊灭蚊，省
卫计委告诉你必须知道的：

你该认识它：“伊蚊”俗称“花斑
蚊”。伊蚊主要孳生在较为洁净的容
器积水中，一般在白天叮咬人，活动高
峰在日出后 2小时和日落前 2小时。
叮咬人的为雌蚊，一旦吸饱了血，需要
休息3天后产卵。这些卵可以在无水

情况下存活达一年之久。一旦在有水
环境下，只需要少量的死水，这些卵就
可发育成幼虫（孑孓）和成蚊。居室内
或居家周围的水桶、花盆、汽车轮胎等
可能蓄水的容器，都可能成为伊蚊的
良好孳生地。

你该防它叮咬：防止寨卡病毒感染
的最有效保护方式是防止蚊虫叮咬。
所以，在流行地区生活或去这些地区旅
行时，应注意穿着长袖衣物（最好是浅
色衣服）、使用驱虫剂等，同时注意关闭
门窗、使用纱窗及蚊帐等方式避免蚊虫
叮咬。

你该清除它的孳生地：清除积水、
翻盆倒罐，清除蚊虫孳生地可以预防寨
卡等病毒流行。

天气转暖 蚊虫来扰

防蚊灭蚊你该知道这些“招数”

本报金江3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聂秀锋）近日，澄迈一男子为换取毒资盗窃，被澄
迈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2015年7月11日晚上11时，郑某在澄迈县
老城镇软件园某办公楼前，发现一辆停放在此的
电动车，遂心生歹念，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撬开车
锁将车盗走。随后，郑某用所盗窃的电动车跟人
换了600多元的毒品吸食，而该被盗电动车的实
际价值为2300余元。

3个月后，一天凌晨1时许，郑某又想复制前
一次的做法，在老城镇某宾馆前，郑某发现一辆停
放在此没有上锁的电动车，本想堂而皇之地将车
推走，却不曾想碰到在此处巡逻的民警，被当场抓
获，并缴获了其身上携带的螺丝刀、剪刀等工具。

为筹毒资盗窃

澄迈一男子
被判刑8个月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见习记者丁
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 林
馨）近日，根据海秀快速路项目施工进
度，海口公安交警支队适时协调海秀快
速路相关施工单位调整南大立交桥底交
通节点——南沙路与西沙路交叉口及周
边交通组织疏导方案，广大司机要注意
此路口的行车有新变化。

第一，恢复该交叉口单位内南沙路
东段双向交通组织方式，封闭正大豪庭
临时便道，减少南沙路往西沙路和龙昆
北路的车流绕行距离。

第二，利用拆除施工围挡后空间，设
置该交叉口南进口左转及调头专用道。

第三，恢复该交叉口西沙路往南沙
路和龙昆南路交通组织方式，减少上述
二股车流由北边调头口绕行造成交叉口
北进口的交通拥堵压力，挤压非机动车
通行空间。

第四，利用原施工围挡区域，扩大北
进口非机动车通道，优化行人与非机动
车过街组织方式。

第五，恢复正义路双向交通组织方式。

海口南沙路、西沙路
交叉口行车路线调整


